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

惠湾社管伤证通字〔2025〕73号

	受伤者
	冯志先
	性别
	男
	身份证号码
	41282***********8

	住址
	河南省正阳县徒沟镇西闵村前闵11号

	申请人
	冯志先
	联系电话
	15939******


江苏省第一建筑安装（辽宁）有限公司:

申请人冯志先于2025年09月10日向我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经审查，我局于2025年09月24日依法受理。申请人称其在江苏省第一建筑安装（辽宁）有限公司承建的恒力石化(惠州)有限公司职工饭堂项目任职泥工。2023年3月31日17时20分左右，冯志先在该项目做预制化粪池面扫平工作收尾时，不慎踩空掉入化粪池坑内导致受伤，受伤后于次日前往惠州市中大惠亚医院治疗，诊断结果：左胫骨后叉韧带撕脱骨折。
根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规定，若你单位不认为受伤害人所受伤害是工伤，应承担举证责任。请你单位于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机关提出举证，提交有关本案的证据材料，拒不举证的，本机关将依据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和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作出工伤认定。 

附件：1.《工伤认定申请表》；2.冯志先《居民身份证》；3.冯志先《疾病证明书》复印件等资料。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09月29日

本局地址:大亚湾大道41号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社会事务管理局
联系电话:0752-5562334，经办人：鲍力恒
